附件一：

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处级干部出差出访审批备案表

学校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姓    名
	
	职    务
	

	离京时间
	
	返京时间
	

	 离京事由：

本人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
	 主管校领导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	 党委书记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校长意见：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注：为保障学校工作的有序运转，根据学校《贯彻落实中央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“中央八项规定”的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要求，实行校处级干部出差出访审批备案制度。

    1. 副校级领导出差出访须报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审批备案。

    2. 各部门正职出差出访须报主管校领导或联系校领导备案，同时报党委书记、校长备案。

    3. 请自行下载此表，填写完毕后提前3日送交党办校办文书科（行政楼516室），由党办校办按文件运转报校领导审批并反馈。

